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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西安市垃圾分类示范管理平台，包括西安市垃圾分类信息一张图信息展示系统、垃圾收运车辆管控系统、垃圾投放点位管控系统、垃圾分类信息全流程管控系统、垃圾分类工作评估系统等。为提升我市生活垃圾分类业务的管理水平，实现垃圾分类管理网络化、电子化、平台化。解决原有垃圾分类管理模式的纸质化、台帐化、数据不准确、不同步、执行信息不闭环等问题。简化各区县、开发区垃圾分类管理流程，实现全市分类工作情况的统筹管理和精准管理，提升垃圾分类工作的质效。
二、服务内容
建立西安市垃圾分类示范管理平台，实现辖区内垃圾投放点位、垃圾收运车辆、垃圾处理厂、垃圾分类工作相关人员等垃圾分类工作信息全程管控，并能直观展示全市垃圾分类工作的全维度信息数据。通过向各个区县、开发区及相关单位下发相应的操作权限，依托该系统可以完成辖区垃圾分类工作日常管理及数据的采集，便于对全市分类工作情况宏观掌握。平台建设完成后可接入市大数据平台。
三、服务要求
(一)功能要求
1、西安市垃圾分类管理一张图系统。系统应用包括，垃圾收运车辆实时运行数据管理和展示、垃圾投放点位监管数据信息管理和展示、垃圾处理厂实时运行数据管理和展示，相关业务工作人员工作信息管理和展示等，实现统一决策、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等全流程可视化管控，打造全市垃圾分类工作整体情况实时一键预览的管理系统。
2、5G数字化垃圾收运车辆改装试点。通过对部分垃圾收运车辆加装5G天线、边缘采集终端、GPS组件(GPS必须使用千兆、北斗)、0BD车辆信息接入模块等，实现垃圾收运车辆实时定位、作业过程全流程监管。
3、全市垃圾收运管控移动应用APP。系统角色包括：管理员角色、垃圾收运车驾驶员角色、点位监管员角色等。功能包括监督检查、信息反馈、流程管控、安全提醒、日常打卡等。实现垃圾分类业务的移动化、实时化、便捷化工作，减少一线工作人员的作业负担，提升业务开展的质量效率。
4、垃圾分类示范站点建设。垃圾分类站点建设主要包括点位视频监控建设和人员打卡系统建设。采用5G摄像机+太阳能供电，降低系统建设的难度，便于推广。功能包括垃圾分类智能识别及告警、垃圾分类引导员及监管员人员打卡以及行为监管、垃圾收运车辆作业行为监管。
(二)建设原则
1、易用性。系统日常使用，分为管理员、监管员、驾驶员等角色，便于使用和管理。系统展示平台和移动端APP的开发要遵循易用性原则，主要查询功能操作需要在三步内实现、组合功能操作需要在五步内实现。
2、安全性。系统中包括社区、居民、收运车辆以及工作人员等信息，部分涉及敏感信息。数据传输、存储及发布等涉及信息流转的系统，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安全性原则，关键数据传输、存储要采用国产化软硬件，并要符合市大数据管理相关要求。
3、扩展性。系统建设要充分考虑日后功能升级维护以及系统横向扩展性。系统升级维护包括功能升级、用户扩展以及维护等；系统横向扩展包括系统扩容、平行系统对接等，实现与市大数据平台的无缝对接。
4、所使用的大数据规范接口必须满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快建设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的通知》（建办督〔2021〕54号）文中要求的“四标准一指南”（《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技术标准》（GJJ/T312-2021）、《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数据标准》（GJ/T545-2021）、《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城市管理》、《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城市运行》及《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指南》），若不满足视为不响应本项目需求。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完成平台的搭建及后续人员的培训等相关工作。
[bookmark: _GoBack](二)款项结算：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70%,并在3个月内完成平台搭建，并且在各区县、开发区及相关单位完成终端调试、人员培训等工作，开始验收。验收完成后试运行一个月，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
